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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则  

本细则由信息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执行委员会根据《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制订，适用于信息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  

二、开题报告 

时间：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二学年秋学期结束前完成。如学生开题报告未

按时完成，原则上需延长一个学期毕业。 

地点：联培所在单位 

形式：应采用英语公开答辩(研究生系统里上传报告用中文完成)，由所在

联培单位自行组织。如有特殊要求，学院另行通知。 

1、考核内容。开题报告主要内容建议包括： 

（1）拟定的学位论文题目；  

（2）课题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3）课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4）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方案及其可行性研究；  

（5）课题的创新性； 

（6）计划进度和预期成果； 

（7）与本课题有关的资料积累、已有的前期研究成果。 

2、组织架构和委员会组成。考核委员会专家组不少于三人，学术及行业导

师应作为考核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不可作为考核委员会专家组组长。考核委员

会专家组成员应为相关专业领域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高级工程师资质或

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其中一位为考核委员会专家组组长。 

此外，设置答辩秘书1人，负责专家提问和同学回答的记录工作。 

3、考核流程。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在研究生系统完成。 

考核前，学生应提前一周完成系统的填报，导师应提前三天完成系统审核



工作。  

具体答辩流程如下： 

1) 考核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主持开题报告会议，宣布开题报告程序及有关

注意事项；  

2) 研究生作开题报告（时间不少于10分钟）。  

3) 考核委员会专家组提问并提出建议（时间不少于15分钟）。  

4) 考核委员会专家组讨论并直接在系统上填报对开题报告的评价和表决

结果。  

5）答辩秘书整理考核记录并完成系统填报。 

4、考核结果。考核委员会专家组可做出“通过开题”和“未通过开题”的

决定。未通过开题者，由导师根据学生的情况重新安排开题，如果学生开题报

告未按时完成，原则上需延长一个学期毕业。 

5、研究生对考核委员会专家组的决定有异议，可在5个工作日内向相关委

员会提出申诉。 

6、原则上开题考核通过至少三学期后方可组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三、 中期考核 

已完成开题的研究生，在研究生系统里完成中期考核的填报。  

时间：中期考核应距离答辩至少半年。如果学生中期考核未按时完成，原

则上需延长一个学期毕业。 

地点：联培所在单位 

形式：应采用英语公开答辩(研究生系统里上传报告用中文完成)，由联培

所在单位自行组织。如有特殊要求，学院另行通知。 

1、 考核内容。主要内容建议包括： 

（1）课程学习进度； 

（2）学位论文进展； 

（3）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情况； 

（4）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内容。 

2、组织架构和委员会组成。考核委员会专家组不少于三人，学术及行业导

师应作为考核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不可作为考核委员会专家组组长。考核委员

会专家组成员应为相关专业领域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高级工程师资质或

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其中一位为考核委员会专家组组长。 



此外，设置答辩秘书1人，负责专家提问和同学回答的记录工作。 

3、考核流程。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在研究生系统完成。 

考核前，学生应提前一周完成系统的填报，导师应提前三天完成系统审核

工作。  

具体答辩流程如下： 

1) 考核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主持中期报告会议，宣布中期报告程序及有关

注意事项；  

2) 研究生作中期报告（时间不少于10分钟）。  

3) 考核委员会专家组提问并提出建议（时间不少于15分钟）。  

4) 考核委员会专家组讨论并直接在系统上填报对中期报告的评价和表决

结果。  

5) 答辩秘书整理考核记录并完成系统填报。  

4、考核结果。考核委员会专家组可做出“通过中期考核”和“未通过中期

考核”的决定。未通过考核者，由导师根据学生的情况重新安排考核，如果学

生中期考核未按时完成，原则上需延长一个学期毕业。 

5、研究生对考核委员会专家组的决定有异议，可在5个工作日内向相关委

员会提出申诉。 

6、原则上中期考核通过至少一学期后方可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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